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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後婚、同居、婚外情（性）、婚前性行為…

一男一女？多元性文化？
戀愛觀
婚姻觀
家庭觀

香港住屋問題，
阿仔/細佬帶女朋友返屋企瞓......

大眾接受咗....
聖經教導係咪
好離地？



“It’s a strange practice to ask people who don’t 
hold the same beliefs as you to conform to your 
morals because you quoted a book they don’t read.”

https://blog.heartsupport.com/lets-stop-pretending-christianity-is-actually-relevant-okay-ade4c00dabcc

Is it a sin to marry a non-Christian?

The real question should be, 
"Why would you want to 
marry a non-Christian?"

係咪一定要同基督徒拍拖？
如果那人對信仰有興趣呢？

聖經無直接論及不可與未信者談戀愛

https://blog.heartsupport.com/lets-stop-pretending-christianity-is-actually-relevant-okay-ade4c00dabcc


上帝就照著他的形像創造人，照著上帝的
形像創造他們；他創造了他們，有男有女。
上帝賜福給他們，上帝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
遍滿這地，治理它…」（創1:27-28 ）

耶和華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個
女人，帶她到那人面前。那人說：「這是我骨
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她為女人，因為她
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因此，人要離開父
母，與妻子結合，二人成為一體。（創2:22-24 ）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
而是一體的了。所以，上帝配
合的，人不可分開。（太19:6）

但為了避免淫亂的事，男人當
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也當各
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對妻子要
盡本分；妻子對丈夫也要如此。
（林前7:2-3）

所以，上帝任憑他們隨著
心裏的情慾行污穢的事，
以致彼此羞辱自己的身體。
（羅1:24）

婚姻，人人都當尊重，
共眠的床也不可污穢，
因為淫亂和通姦的人，
上帝必審判。（來13:4）



應用

• 我從上帝那裏領受了什麼恩賜（結婚或守獨
身）？教會要教導，不要低貶獨身者

• 我希望單身還是結婚？（認真計算代價）

• 傳福音不是約會/結婚的理由

• 我要進入一種怎樣狀況的婚姻？（從有效事
奉主的角度）

• 我談戀愛 / 結婚的對象，和我以基督為忠誠
委身的對象匹配嗎？
• 信一方（全心全意矢志服侍基督？）
• 不信一方（唔好同我傳教？我支持她留在教

會的原因，完全 functional：可以讓她有人陪
伴、讓我有更多私人空間，所以我完全支持
［沈旭暉］）

《信與不信的婚姻—
由沈旭暉婚禮談起》

12-4-2015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583247/%E4%BF%A1%E8%88%87%E4%B8%8D%E4%BF%A1%E7%9A%84%E5%A9%9A%E5%A7%BB%E3%80%80%E7%94%B1%E6%B2%88%E6%97%AD%E6%9A%89%E5%A9%9A%E7%A6%AE%E8%AB%87%E8%B5%B7%2520(2015/04/12)


a. 問世間，性是何物? (most intense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posite sex, including emotion, 
body and soul)

b. 「無性關係的同性戀伴侶」？

c. 「愛情」定「友情」？

d. 神學上，「愛情」 有沒有最終
目的？

e. 我們問「性」是什麼的時候，
也同時在問「人」究竟是什麼。
(sexuality vs humanity)

「從男女身體看性」vs「同性戀」

從男女身體看性

1. 性是性別關係，有關男女身體的本
質差異。有了男女之別大前提，才會有性
的互輔(complementarity)、結合(union)和合一
(oneness)

2. 性是男女身體之間的濃烈而深層的
親密關係(most intense and intimate)

3. 性是男女身體的孕育和再生和增延

4. 性是男女關係在歷史中的永久延續

5. 性是男女一夫一妻的關係和行為



「倫理/教導」vs「牧養」

1. 無性行為（公開講明）但同居：一
起外遊？去教會camp編同一間房？

2. 沒有性行為的同性戀伴侶/好朋友，
好到甚麼程度，教會要（或會）
「出手干預」呢？

3. 單身speed dating？

4. 單身或已結婚，最重要是聖潔。

5. 教會如何牧養同性戀者/同居者？

6. 教會應如何回應或處理LGBT案例？

「但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
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因為經上記
著：「你們要成為聖，因為我是神聖
的。」（彼前1:15-16）

「我是把你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耶和
華，要作你們的上帝。你們要成為聖，
因為我是神聖的。」（利11:45）



分別為聖made it holy

上帝賜福給第七日，將它分別為聖…（創2:3）

叫你們知道我是耶和華，是使你們分別為聖
的。（出31:13）

你們要使自己分別為聖，因為明天耶和華必
在你們中間行奇事。（書3:5）

大衛…說：「我們確實沒有親近婦人，如同
往常我出征的時候一樣。平常行路，僕人的
身體都還分別為聖，何況今日豈不更使自己
分別為聖嗎？」（撒上21:5）

我為他們的緣故使自己分別為聖，為要使他
們也因真理成聖。
（約17:19）

他們雖然知道上帝，卻不把他當作上
帝榮耀他，也不感謝他。他們的思想
變為虛妄，無知的心昏暗了。（羅1:21）

這世界有禍了，因為它使人跌倒；絆倒
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絆倒人的有禍
了！（太18:7）

你們若屬世界，世界會愛屬自己的；只
因你們不屬世界，而是我從世界中揀選
了你們，所以世界就恨你們。（約15:19）



應用

• 救恩觀：得救只因上帝的恩典和揀選

• 要摒棄任何將真理矮化成律法的嘗試

• 紀律 / 教會生活的調整是為教導（教會
的公共性及羣體性）

• 同行和牧養必須堅持（從拍拖至婚禮前
後至婚後……）關心勝於指責；處理勝於
處分。

• 信與不信的婚姻在靈性上來說並不理想，
但卻不是道德上的錯，我們只可以按情
況而定，在細節上逐一考慮每一個案。

從牧養平衡教導與體諒

Tuesday with Jesus



1 關於你們信上所提的事，男人不親近女人倒好。 2 但為了避免淫亂的事，男人當各有自己的妻
子，女人也當各有自己的丈夫。 3 丈夫對妻子要盡本分；妻子對丈夫也要如此。 4 妻子對自己的
身體沒有主張的權柄，權柄在丈夫；丈夫對自己的身體也沒有主張的權柄，權柄在妻子。 5 夫妻
不可忽略對方的需求，除非為了要專心禱告，在兩相情願下暫時分房；以後仍要同房，免得撒但
趁著你們情不自禁而引誘你們。 6 我說這話是出於容忍，不是命令。 7 我願眾人像我一樣；但是
各人都有來自上帝的恩賜，一個是這樣，一個是那樣。

8 我對沒有嫁娶的和寡婦說，他們若能維持獨身像我一樣就好。 9 但他們若不能自制，就應該嫁
娶，與其慾火攻心，倒不如結婚為妙。

10 至於那已經嫁娶的，我吩咐他們—其實不是我，而是主吩咐的：妻子不可離開丈夫， 11 若是
離開了，不可再嫁，不然要跟丈夫復和；丈夫也不可離棄妻子。

12 我對其餘的人說—是我，不是主說—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願和他一起生活，他
就不可離棄妻子。 13 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願和她一起生活，她就不可離棄丈夫。 14 因
為不信的丈夫會因著妻子成了聖潔；不信的妻子也會因著丈夫成了聖潔。不然，你們的兒女就不
潔淨了，但現在他們是聖潔的。 15 倘若那不信的人要離開，就由他離開吧！無論是弟兄是姊妹，
遇著這樣的事都不必拘束。上帝召你們原是要你們和睦。 16 你這作妻子的怎麼知道不能救你的
丈夫呢？你這作丈夫的怎麼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

林前七章



林前七章
• 在一般性的釋經原則下，林後6:14-15並不直接指

向婚姻教導

• 保羅對道德要求抱有絕對標準

• 雖信仰不同，絕不輕易以離婚作為出路

• 在原來的環境中延續自己在神面前的身份，讓神
的呼召聖化我們的處境

• 迫在眉睫的艱難，事奉主的迫切（基督再來之
前），是否進入婚姻要想清楚，因有肉身上的苦
難

• 一夫一妻的婚姻是一生的承諾
• 林前七章有關婚姻最重要的線索：「做合宜的事，

得以不分心地對主忠誠。」

• 即使保羅不贊成信與不信的關係，神學上仍沒有
甚麼明顯的理由必然反對信與不信的關係。





雅歌



聖經的時代性
性文化 / 性的禁忌 / 性別認同 / 
同性戀 / 變性…？

自從造天地以來，上帝的永能和神
性是明明可知的，雖然眼不能見，
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了解看見，
叫人無可推諉。（羅一20）

因此，上帝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
他們的女人把自然的關係變成違反自然的；
男人也是如此，放棄了和女人自然的關係，
慾火攻心，男的和男的彼此貪戀，行可恥
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這逆性行為當得的
報應。（羅一26~27）



馬太5:27-28
「你們聽過有話說：『不可姦淫。』但是我告訴你們：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
心裏已經與她犯姦淫了。」

• 「我理解「動淫念」用現代人的說法我會說成「性衝動」，咁即係話，「凡見到女
性有性衝動就等於犯姦淫」。（我的少年團導師有咁講過）

• 咁，返去（林前7章），9節果度咁講：「但他們若不能自制，就應該嫁娶，與其慾
火攻心，倒不如結婚為妙。」

• 林前7:9 我理解「慾火攻心」都等於「性衝動」，如果係，就會引申咗兩個新問題：

a. 係（林前7:9）提及過「慾火攻心」的人，咪自動等於（馬太5:28）提及「動淫念」
「犯姦淫」的人？

b. 係成段（林前6-7章）談論到「婚姻的問題」和「在身體上榮耀上帝」，（之後幾
句係完美地曲解）其實係無提過婚姻係建基係「愛」上，反而係喺7章所講婚姻係
建基係「性需要」上，而6章12-20節係話「在身體上榮耀上帝」唔可以有婚外性行
為，因為咁係「不榮耀上帝」的？



耶和華說：『我要作耶
路撒冷四圍火的城牆，
並要作城中的榮耀。』
（撒2:5）

愚頑人心裏說：「沒有上帝。」
他們都敗壞，行了可憎惡的罪孽，
沒有一個人行善。……
他們全都退後，一同變為污穢，
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有。
作惡的都沒有知識嗎？
他們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飯一樣，
並不求告上帝。（詩53:1-4)


